承诺书

致：中日青年交流中心有限公司
[bookmark: _GoBack]自2023年1月1日至今，我公司严格遵守国家、省、市、区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管理规定，全面贯彻各项安全生产制度，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在此期间，由我公司建设或运营的新能源汽车充电站，未发生安全责任事故。
我公司对所提交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，并保证其合法有效。
如存在虚假承诺，我公司自愿无条件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及不利后果，包括但不限于取消中标资格、承担违约责任等。
特此承诺。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法人代表（签字或盖章）
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